
关于推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

工作的指导意见

财预〔2021〕29 号

各中央预算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

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对部门所属

单位预算公开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 号）有关要求，现就推进

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高度重视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各

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部门批复后 20

日内由单位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推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提出明确

要求。推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提高预算透明度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强化社会监督，推动法

治政府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各级财政部门和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

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明确和落实工作责任，

夯实部门所属单位主体责任，切实履行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二、扎实做好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

（一）公开主体。部门所属单位预决算公开的主体为负

责编制单位预算、决算的预算单位。

（二）公开范围。各部门所属预算单位要主动向社会公

开部门批复的单位预决算，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中央垂直管理部门所属单位的预决算按照中央部门预

算管理要求公开，不作为地方的部门公开预决算。

（三）公开内容。部门所属单位预决算公开的内容为部

门批复的单位预算、决算及报表，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具

体可参照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和报表格式，并与部门预决算

公开的相关内容做好衔接。

单位预算、决算应当公开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单位预

算、决算支出按其功能分类应当公开到项，按其经济性质分

类，基本支出应当公开到款。

单位在公开预决算时，要对本单位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预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三公”经费、



政府采购等重点事项作出说明，结合工作进展情况逐步公开

国有资产占用、预算绩效管理等情况。

（四）公开时间。部门所属单位预决算公开的时间为部

门批复后 20 日内。鼓励适当提前公开时间，同一部门所属

同一级次的单位可以在同一天集中公开。

（五）公开方式。部门所属单位预决算在本单位门户网

站公开，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其中当年预决算公开在网站

醒目位置。没有门户网站的单位，可以在本级政府或部门门

户网站等平台公开，或通过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报刊、

广播、电视等方式公开。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积极稳妥推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各级

财政部门和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的意见》有关要求，积极推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

开工作，推动工作基础较好的单位率先公开预决算。要改进

部门预决算管理，夯实预决算公开工作基础，力争 2022 年

度做到部门所属单位预决算公开全覆盖。

（二）明确单位主体责任，强化保障措施。各级财政部

门、各部门要加强对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的指导。各



部门要制定有关工作方案和工作规范，明确单位预决算公开

工作要求，指导单位妥善处理涉密信息。部门所属单位要认

真落实主体责任，制定本单位预决算公开具体工作方案，加

强与部门和上级单位的沟通，做好单位预决算公开工作，依

法依规做好涉密事项管理工作，制定舆情应对实施方案，主

动跟踪、回应社会关切。

（三）健全统计、考核、监督检查制度。完善预决算公

开情况统计工作机制，逐步将部门所属单位预决算公开情况

纳入地方预决算公开统计工作范围。加强对部门所属单位预

决算公开情况的工作考核和监督检查。

财 政 部

2021 年 4 月 7 日


	关于推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
	工作的指导意见

